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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19年 19期

2023年年度投资运作情况报告

理财产品管理人：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理财产品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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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理财产品代码 WF1919

理财产品名称 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19 年 19 期

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登记编码 Z7001019000041

产品类型 固定收益类产品

募集方式 公募

产品运作模式 封闭式净值型产品

产品币种 人民币

风险级别 02 二级(中低)

理财产品成立日 2019-12-26

理财产品到期日 2024-12-26

二、存续规模、收益表现及杠杆水平

(一) 截至报告期末，理财产品存续规模及收益表现如下：

理财产品

份额代码

理财产品

总份额

理财产品

份额净值

理财产品

份额累计净值

理财产品

资产净值

较上一报告期

份额净值

增长率

WF1919 162,612,821.08 1.174336 1.194336 190,962,168.92 5.52%

(二) 截至报告期末，理财产品杠杆水平：120.55%

三、理财产品持仓情况

资产类别
穿透前金额

（万元）

占全部产品总资

产的比例

穿透后金额

（万元）

占全部产品总资

产的比例

现金及银行存款 255.31 1.33% 670.02 2.95%

同业存单 - 0.00% -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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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放同业及买入

返售
- 0.00% - 0.00%

债券 - 0.00% 14,066.84 61.88%

非标准化债权类

资产
7,993.94 41.66% 7,993.94 35.17%

权益类投资 - 0.00% - 0.00%

境外投资资产 - 0.00% - 0.00%

商品类资产 - 0.00% - 0.00%

另类资产 - 0.00% - 0.00%

公募基金 - 0.00% - 0.00%

私募基金 - 0.00% - 0.00%

资产管理产品 10,937.82 57.01% - 0.00%

合计 19,187.07 100% 22,730.80 100%

四、产品持仓前十项资产

序号 资产名称 持仓（万元） 持仓比例

1 WF1919-220106-1：盐城市国有资产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196.06 22.86%

2 WF1919-220111-1：盐城市海兴集团

有限公司
2,797.88 12.31%

3 2128016：21 民生银行永续债 01 982.17 4.32%

4 092100008：21 中国信达债 01 885.69 3.90%

5 163953：CHNG11Y 782.65 3.44%

6 163956：19 电建 Y2 782.65 3.44%

7 163083：19 齐鲁 Y1 685.36 3.02%

8 163102：20 津投 02 682.79 3.00%

9 CNY：现金及银行存款 670.02 2.95%

10 163987：20 中核 Y2 518.40 2.28%

注：本表列示穿透后投资规模占比较高的前十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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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账户信息

户名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稳富封闭式２０１９１９）

账号 325970062834

开户行 中国银行北京中银大厦支行营业部

六、产品组合流动性风险分析

报告期内，产品管理人通过合理安排资产配置结构，保持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

控制资产久期、杠杆融资比例，管控产品流动性风险。产品融资渠道畅通多元，风险总体

可控。

七、本运作期主要操作回顾

(一) 主要投资策略及操作

债券市场方面，2023年经济内生需求不足，基本面表现弱于预期，央行两次降准降

息，债券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下行；地方债务化债政策有效缓解信用风险，信用利差大幅收

窄，高收益资产稀缺。投资操作方面，产品管理人积极参与各类债券、资产证券化资产的

配置，夯实产品收益，阶段性参与波段交易增厚组合净值，保持产品适度的杠杆率、在保

障产品流动性安全的前提下获取杠杆套息收益。

(二) 非标资产投资情况

本产品于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根

据产品说明书约定，现将产品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具体信息进行披露，详见附

表。

融资客户 项目名称 剩余融资

期限

（天）

到期收益

预计(%)

投资模式/

交易结构

风险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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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国有

资产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私募债权非

标理财项目

5 6.60 私募债权 正常

盐城市海兴

集团有限公

司

盐城市海兴集团有限公

司私募债权非标理财项

目

11 5.90 私募债权 正常

注：报告期内到期收益预计是管理人根据底层资产在报告期内的资产情况、收益分配情况

及费用进行预估的收益。最终以实际到期收益为准。

(三) 关联交易情况

本产品于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投资于关联方发行的证券

报告期内买入证券
关联方名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数量（单位：张） 总金额（单位：元）

- - - - -

本产品于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投资于关联方承销的证券

报告期内买入证券
关联方名称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数量（单位：张） 总金额（单位：元）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012381072

23 津城建

SCP013
1,431 143,1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380652

23 珠海华发

MTN001
4,770 477,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380743

23 象屿

MTN001
9,540 954,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381150

23 碧桂园

MTN002
5,028 502,8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381152

23 碧桂园

MTN001
5,028 502,8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381341

23 首农食品

MTN002
19,800 1,980,517.72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381892

23 武汉城建

MTN001
9,310 931,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02383366

23 龙湖企业

MTN002
2,896 289,612.62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320033

23 厦门银行小

微债 01
9,310 931,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322020 23 永赢金租债 28,961 2,896,1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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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32380059

23 东莞银行二

级资本债 01
10,460 1,046,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242380021

23 建行永续债

02
52,300 5,230,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232380008
23 广州农商行

二级资本债 01
4,770 477,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2328021
23 兴业银行小

微债 01
10,280 1,028,000.0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242380017
23 农行永续债

01
51,400 5,140,000.00

本产品于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投资于关联方发行的资产管理产

品

报告期内买入资产管理产品
关联方名称

资产管理

产品代码

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 数量（单位：份） 总金额（单位：元）

- - - - -

本产品于 2023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的其他关联交易

交易类型 关联方名称 总金额（单位：元）

销售服务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2,899.91

产品托管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7,159.95

现券买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2,528,956.54

非标资产服务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80,177.78

八、后市展望及下阶段投资策略

展望后市，经济内生需求仍然不足，汇率压力减轻后国内货币政策自主空间提升，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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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金面将维持宽松，债券市场风险可控。但收益率已处于低位，期限利差和信用利差均

压缩到极低水平，经济刺激政策和防资金空转政策可能导致市场波动。后续产品管理人将

以稳健为主，配置高性价比固收类资产，保持适度杠杆水平，控制久期。  



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19 年 19 期理财产品      

2023 年年度托管人报告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告期内，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托管

人”）在对中银理财-稳富(封闭式)2019年 19期理财产品（以

下称“本理财产品”）的托管过程中，严格遵守《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

管理办法》和托管协议等文本的规定，认真履行了应尽的义务，

不存在损害理财产品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1、根据《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本托管人

对报告期内本理财产品的 2023 年年度投资运作情况报告进行

了复核，复核意见如下：

经复核，净值数据核对无误。

2、报告期内，本托管人依据理财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托

管合同对本理财产品的投资运作进行必要监督，报告期内尽职

履行理财产品发行人通知及监管报告义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分行托管业务部

2024年 2月 24日

北京市分行托管业务部


